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傳單暨公民或團體意見書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本市都市計畫「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
細部計畫（部分停車場用地（停4）、道路用地為市場用地、部分
市場用地（市4）為道路用地）案」計畫書、圖。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 

一、公告事項： 

二、公開展覽時間：民國111年9月28日起至111年10月27日止。 

三、公開展覽地點： 

（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公告欄。 

（二）本市左營區公所公告欄。 

（三）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http://urban-web.kcg.gov.tw →「都市計
畫專區」→「都市計畫公告」→選擇「公告公開展覽」→點選
本計畫案名。 

四、都市計畫說明會時間及地點：民國111年10月12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於本市左營區公所5樓會議室召開。 

五、公告圖說：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六、公開展覽期間內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請以書面附略圖並載明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以作為各級都委會
審議本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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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內容概要 

一、緣起 

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引進民間資金參與公共建設並活

化市有土地，經盤點市有土地利用情形後，發現位於左營區華夏路及

曾子路交叉口，地處北高雄精華地段之停車場用地（停4）及市場用

地（市4），目前皆僅作為平面停車場之低度使用，殊為可惜。又2處

基地中間隔有4公尺寬之細部計畫道路，造成個別基地面積狹小，如

能合併為一塊完整基地，整體規劃，必能提高土地利用價值，並提高

民間資金參與公共建設之吸引力。 

本府經濟發展局為配合本府政策，增加土地使用效益，帶動區域

商業活動發展，並提供民眾多元化服務，擬於前述土地設置多功能公

共設施，規劃導入包含社區大學、日間照顧中心、托嬰中心、戶政事

務所、里民活動中心等多元服務設施（依各單位實際需求辦理），同

時興建複合式之市場，期能透過土地開發效益之提升，完善當地生活

機能，並能節省政府闢建成本及增加財政收入，爰辦理本次個案變更。 

二、計畫位置與範圍 

位於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及華夏路口東側地區，計畫範圍為包

括「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範圍內之停4用地全

部、其東側相鄰之道路及部分市4用地，面積合計約為0.2325公頃，

如圖1。 

 

圖1  本案位置示意圖 



三、計畫內容  

本案將現有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變更為市場用地，如圖2。變

更後之市場用地將與原有市場用地合併開發，合併後開發範圍面積

合計約4,883m2，並透過 BOT 方式辦理開發。如圖3。 

 

附註：本圖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圖2  變更內容示意圖 

 



 

圖3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